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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试行硕士研究生与住院医师
合轨培养的通知
 
各处（科）室：
为顺利完成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有效衔接，经院长办公会讨论决定，医院自2013年起直接从我院招收的硕士研究生中遴选住院医师，于研究生培养期间同时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将专业学位授予标准与临床医师准入标准有机结合，为医院发现、孵育后备人才提供助力。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遵照执行。
 
附件：硕士研究生与住院医师合轨培养试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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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硕士研究生与住院医师合轨培养试行方案
一、培养目的
完成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有效衔接，培养掌握扎实临床诊疗技能同时又具备临床科研思维及能力的高素质医务人员，为医院发现、孵育医务人才提供贮备。
二、合轨培养管理
合轨培养工作小组
组  长：吴一龙
副组长：张忠林  陈向阳
成  员：江飞舟  姜  立  张  佳
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科教处。
三、合轨培养形式
合轨培养的研究生（住院医师）进入临床培训不少于33个月。期间参照《卫生部专科医师培养标准》、《广东省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细则》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阶段培训所规定的临床轮转；参加全国医师资格考试并通过考核者，可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阶段合格证书；毕业时，经学位委员会评定，达到学位授予要求，可授予临床医学硕士学位证书及毕业证书。
培训期间两次未通过医师资格考试或两次轮科考核不合格，将被终止合轨培养资格，按普通研究生方式培养。
四、遴选对象：2013年及以后招录的应届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
五、遴选条件
（一）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达到各院校的复试分数线。
（二）研究生自愿报名，所报考导师或导师组同意进行研究生（住院医师）合轨培养。
（三）同等条件下，全国统考考生第一学历为211院校、985院校或者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临床医学教育排名前20位者优先录用。
（四）推免生根据导师同意、个人自愿原则录用。
六、培养规模：本年度拟招收40人。
七、遴选程序及步骤
研究生复试与住院医师招录工作连续完成，科教处负责研究生复试工作。从复试录取的研究生中再遴选住院医师，该项工作由人事处、科教处共同组织实施。
（一）报名时间
 本人自愿报名，在复试时填写《广东省人民医院研究生（住院医师）合轨培养报名表》，复试时上交我院复试组专家并汇总到科教处。《报名表》可在医院网站下载。
（二）按复试要求参加研究生复试，由科教处具体负责执行。
（三）结合初试、复试成绩确认当年研究生录取名单，根据《报名表》情况，确定参加住院医师招录遴选人员名单。
（四）综合考核（复试后一周内进行，具体时间及参加人员另行通知），由人事处、科教处共同组织专家组，完成操作考核、半结构化面试等多站考核。
（五）结合研究生初、复试成绩及多站考核成绩，确定合轨培养模式研究生录取名单。招录人员与医院签署培养协议。
八、培养待遇
实行岗位津贴制。第一年2200元/月，第二年2500元/月，第三年3000元/月。（若第一年末不能通过医师资格考试，则第二年仍按2200元/月发放；若第二年末仍未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则退出本试点培养模式，按普通研究生标准发放）。岗位津贴由医院统一支出。
 
